-------------系（部）-----年“双师素质”教师培训计划表
	序号
	姓名
	培训项目
	培训时间
	拟接受教师培训的

企业、单位或基地名称
	企业（单位）联系人姓名
及联系电话
	培训经费
	学院审批意见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
 说明：1、培训计划。按此表内容填报，各系有计划地每年安排30%左右的专业教师到企、事业单位参加专业实践，时间30天以上。
2、培训企业（单位）。接受教师培训的企业（单位）由系部统一联系，原则上应是本专业的实习实训基地，同时接受教师培训的企业（单位）必须出具公函。
3、培训经费。由系部按审批后的计划统一预借。培训结束后三个月内以系部为单位将培训对象的考察情况、《娄底职业技术学院“双师素质”教师培训（专业实践）审批表》及参加培训（下企业专业实践）后所取得成效的佐证材料统一交组织人事处，由教师培训考核组审查，经院领导审批后，统一报销相关培训费用；未按要求提供材料的或经审批未获得培训成效的，不予报销培训费用。

4、培训纪律。培训（下企业专业实践）过程中，教师培训考核组将组织抽查，如未在岗，本人按旷工处理，三年内不再提供公费培训机会；提供的取得成效的佐证材料如出现虚假材料，三年内不再向其提供公费培训机会且三年内不得晋升职称，该系部一年内不报销培训经费。
